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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个人信息删除权是个人信息主体所具有的一项重要权利，是信息主体基于自身意志决定处理个人信息的

具体表现方式，同时也为信息处理者确保信息主体享有其个人信息决定权提供立法保障。纵观我国民事

立法对该项权利具有明确规定。在《网络安全法》中首次对个人信息删除权进行明确，并在《民法典》

第1037条中加以明确细化。但上述规定都过于笼统。2021年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第47条对个

人信息删除权有所细化，个人信息的保护程度有所提升。然而在实践中，却存在个人信息删除权滥用的

情形，目前立法对哪些情形不能行使个人信息删除权并没有明确规定。如不对权利的行使进行必要的限

制会突破权利的边界。本文通过比较法上的对比分析，分析论证当哪些情形发生时，应当对个人信息删

除权的行使进行必要的限制，确保该项权利得以适当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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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ght to delete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an important right of the subject of personal informa-
tion, which is a specific way for the subject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decide on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based on his own will, and also provides legislative protection for the in-
formation processor to ensure that the subject of information enjoys the right to decide on his 
own information. Throughout China’s civil legislation, it has clear provisions on this righ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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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to delete personal information was first stipulated in the Network Security Law, and was clear-
ly refined in Article 1037 of the Civil Code. Article 47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which was introduced in 2021, has refined the right to delete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increased 
the level of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However, in practice, there are cases of abuse of the 
right to delete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does not clearly stipulate the cir-
cumstances in which the right to delete personal information cannot be exercised. Without the ne-
cessary restrictions on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the boundaries of the right will be breached.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and argue,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right to erasur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should be exercised with the necessary restr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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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作为一项伟大的发明应用，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近年来，随着网络科技的不断发

展进步，互联网的功能开始逐步拓展。人们开始利用网络开展线上交易活动，电子商务迎来了快速发展

阶段。但是随着网络交易市场的逐步扩张，网络交易安全问题开始逐渐显现并制约着互联网世界的发展。

在网络世界，个人信息泄漏事件频发，大量个人信息被非法公布在网络，个人信息侵权事件也屡见不鲜。

通过搜索引擎搜索某些关键词，检索结果便会展现出大量与某些个人隐私、过往经历、言论相关的个人

信息，甚至包括当时信息主体的私密性照片。民事主体在网络世界成为“透明人”。此现象愈发严重对

个人信息主体的私生活安宁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为解决该问题，确保网络空间的安全可靠，我国民事立

法中确定了个人信息主体的删除权。当发生法定情形时，个人信息主体可以要求信息处理者就其发布或

转载的个人相关信息进行删除。此项权利一经确定，对个人信息提供者提出了较高的义务要求，通过立

法的形式保障了个人信息主体的基本权利，同时又对个人信息处理者提出了较高的义务要求，最大程度

确保个人信息安全。但是，由此也引发出了一些问题。 
在实践中，个人信息删除权滥用现象开始出现，个人信息主体随意要求信息处理者删除个人信息，

对信息处理者造成了较大的困扰。我国目前未对个人信息删除权的限制进行规定，存在立法上的空缺。

本文意图通过比较法中的有关规定进行分析，论证个人信息删除权限制性规定的合理制定，确保网络空

间的秩序价值。 

2. 个人信息删除权概述 

个人信息删除权是近些年所提出的全新概念，通过立法形式明确删除权为个人信息主体的一项基本

权利，最大程度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可控。本章节从个人信息删除权的基础概念与行使的具体情形出发，

对该项权利加以分析阐述。 

2.1. 个人信息删除权的概念 

个人信息删除权，简称为删除权，是指在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情形下，信息主体可以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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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信息处理者及时删除相关个人信息的权利。个人信息删除权的设立目的旨在保障信息主体对其个人信

息的自主决定，确保个人信息安全[1]。例如，信息主体允许信息处理者处理其个人信息，制作成数据，

但信息主体仍然依法享有个人信息删除权，有权请求数据处理者删除其相关个人信息。该权利的行使对

于保障信息的完整性与自决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7 年开始实施的《网络安全法》第 43 条规定“个人发现网络运营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或者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其个人信息的，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删除其个人信息；发现网络运营者收集、

存储的其个人信息有错误的，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予以更正。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措施予以删除或者更

正。”本条为立法上首次对个人信息删除权加以明确，当个人信息主体发现如有侵权行为时，可以要求

侵权人对相关信息进行删除，确保个人信息安全。 
《民法典》中对于个人信息删除权也有所规定，在民事基本法中确定了删除权为信息主体的法定权

利。《民法典》第 1037 条规定对个人信息主体的查询、复制、更正、删除四种权利系请求权加以明确，

其中具体规定：“自然人可以依法向信息处理者查阅或者复制其个人信息；发现信息有错误的，有权提

出异议并请求及时采取更正等必要措施。自然人发现信息处理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

约定处理其个人信息的，有权请求信息处理者及时删除。”本条对个人信息的正确适用加以明确，对于

个人信息主体的请求权进行了具体的列举。但是，该条仅为原则性规定，并没有对删除权行使的具体情

形进行明确，实践中适用该条存有疑问。 

2.2. 行使个人信息删除权的具体情形 

2021 年《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对个人信息删除权加以细化规定。与此同时，也明确了行使删除

权的具体情形。其中《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7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主动

删除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处理者未删除的，个人有权请求删除：(一) 处理目的已实现、无法实现或者为

实现处理目的不再必要；(二) 个人信息处理者停止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或者保存期限已届满；(三) 个人

撤回同意；(四) 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违反约定处理个人信息；(五) 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的其他情形。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保存期限未届满，或者删除个人信息从技术上难以实现的，个

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停止除存储和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之外的处理。”该条以列举的方式明确了个人

信息行使删除权的具体情形，并在法条最后以“其他情形”进行结尾，开放的列举方式使得删除权得以

最大程度行使。而也正是由于列举的方式无法穷尽所有情形，使得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权利行使的

认定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实践中，开始出现个人信息删除权滥用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个人信

息删除权加以一定限制适用，无限的行使权利会导致权利突破秩序的边界。 

3. 国内外关于个人信息删除权的限制性规定 

个人信息删除权的权利主体是个人，义务主体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时，个人

信息处理者应当主动删除个人信息，个人也有权请求处理者删除。国内外学界对该项权利的行使情形存

在不同观点，纵观各国立法也对限制删除权的规定有所不同。 

3.1. 我国关于限制个人信息删除权的有关规定 

我国目前没有单独关于限制个人信息删除权的有关立法，因此应当从现有民事基本法以及民法基本

原则中寻求答案。王利明老师认为，在个人信息删除权的限制上，民法典人格权编中的“一般规定”具

有适用空间。例如，《民法典》第 999 条规定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的，可以合理

使用民事主体的个人信息。这一条款规定在人格权编“一般规定”的体系位置，这表明该条款属于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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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蕴含着民法典对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的基本价值判断。根据该条款的规定，法官在具体个案中应

当对信息主体和信息处理者以及一般公众的利益进行衡量，当新闻报道与舆论监督的公共利益优于信息

主体的利益时，信息主体的删除权就应当受到限制[2]。因此，鉴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7 条没有对删

除权做出限制，《民法典》第 999 条的规定作为一般条款可以发挥补充作用。 
我国学界还有观点吸收了比较法上的内容，认为个人信息删除权的限制情形包括出于保护言论自由

的需要，该网络信息应被保留；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需要，该信息不能被删除；出于历史、

统计和科学研究的目的，保留该网络信息是必须的；有关信息主体的犯罪记录等[3]。 
学界的观点为立法提供指引，在后续个人信息立法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制定关于限制个人

信息删除权的具体规定。限制并且明确行使权利的边界，防止权利滥用。在弥补法律漏洞制定有关立法

时，可以参考域外法律中的有关规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比较法中的具体规定在下文进行详细展开。 

3.2. 域外关于限制个人信息删除权的有关规定 

在比较法上，欧盟和德国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走在世界前列。其中对于个人信息删除权的限制有

具体规定。二者的规定内容有一定的相同之处，但又有细微的差异。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 17 条第 3 款规定了五种不得删除的情形，具体包括行使言论和信息

自由的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为了公共卫生领域的公共利益、行使权利会彻底阻碍科学、历史等研究

目的实现的、行使法律上的主张的。 
德国《联邦数据保护法》第 35 条第 1 款规定：“如果在非自动化数据处理的情形中，删除是不可能

的或者因特定的储存方式删除需要付出不合理的努力并且数据主体对删除只具有最低的利益，则数据主

体无权要求删除并且控制者也没有义务依据欧盟第 2016/679 号条例第 17 条第 1 款删除个人数据，除非

符合该条例第 17 条第 3 款规定的例外情形。前述情形中，应当适用欧盟第 2016/679 号条例第 18 条的限

制处理来取代删除。如果个人数据的处理是非法的，第 1 句和第 2 句的规定不适用。”[4] 

3.3. 国内外限制个人信息删除权之差异 

通过上文阐述可知，我国并没有在立法中单独规定个人信息删除权的限制情形，而是需要通过现有

立法中的规定推导出个人信息删除权的限制情形。除了上文所提到的《民法典》第 999 条具有一定的适

用空间外，学界主流观点还认为，可以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7 条第 2 款规定推导出两种不能删除

的情形。其一是由于删除个人信息存在法律上的不能，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保存期限未届满。其二

是客观上的不能，即删除个人信息在技术上难以实现[5]。 
而反观域外，多数国家对于个人信息删除权的限制是以明确列举的方式进行规定。只要包含法律所

列举的具体情形，个人信息删除权就不具有行使条件。如此规定较为合理，通过列举具体情形使得法律

规定更为直观，权利的行使边界更为清晰。 
我国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关规定有待后续不断补充完善[6]。在后续立法中，

可以借鉴域外现有规定，采取列举的行使，明确我国限制个人信息删除权行使的具体情形。 

4. 限制个人信息删除权之情形 

我国应当充分吸收比较法上的内容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完善立法上的空缺，以列举的方式明确

个人信息删除权的限制情形。具体来讲，笔者认为限制情形应当包括以下几点：(一) 为维护公共秩序和

公共利益；(二) 技术上难以实现；(三) 保存期限未届满；(四) 司法公开信息；(五) 个人信息处理者合理

使用。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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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涉及公共利益 

首先，如果当删除个人信息涉及到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时，应当对个人信息删除权的行使进行限制。

立法上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使得个人的隐私权与公众的知情权之间达到利益的平衡。当个

人信息删除情形可能会影响到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时，在我国社会法益原则上应当优先于个人法益[7]。
因此，此时应当优先保护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值得注意的是，笔者这里所讲的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应当

做广义解释，其中包括比较法上的公共卫生领域下的公共利益、出于历史统计和科学研究目的的公共利

益，无需再单独列举上述情形。但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不能无限扩大，只有当信息的利用是为了维护社

会生活所必须的秩序与利益，维护的主体是不确定的，此时才是我们所讲的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 

4.2. 技术上难以实现 

其次，当技术上难以实现时，应当对个人信息删除权进行限制。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在处理中

包括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8]。本文中所讨论的删除是指将该个人信息

彻底删除，即删除后不能再次恢复的完全抹去行为。虽然技术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但仍然有一部分数

据因其自身特点以及储存方式使得在技术上难以实现彻底删除。此时，个人信息删除权的行使存在限制，

限制的原因并非法律上的限制，而是由于客观技术上的难以实现。但并不意味着个人信息处理者基于此

可以随意处理个人信息，其只可对此类个人信息进行储存和必要的保护行为，对于其他处理行为应当予

以限制。 

4.3. 保存期限未届满 

再次，当个人信息保存期限未届满时，应当对个人信息删除权予以限制。法律法规对部分个人信息

的保存期限是有明确规定的。例如《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中第 31 条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对

平台内经营者身份信息的保存时间自其退出平台之日起不少于三年；对商品或者服务信息，支付记录、

物流快递、退换货以及售后等交易信息的保存时间自交易完成之日起不少于三年。”对保存期限进行规

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进行监督管理，当发生争议纠纷时可以更好的收集有关证据，了解当时发生的具

体情形。所以，在个人信息合法的保存期限内，信息主体不能行使个人信息删除权。 

4.4. 司法公开信息 

再次，当个人信息为司法公开的信息时，个人信息删除权应当受到限制。笔者认为司法公开信息具

体可以包括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裁判结果、信息主体的犯罪记录、个人征信记录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公开的

司法信息。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的出台，我国绝大多数民事、刑

事、行政判决书都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予以公示，而信息主体是否能够要求裁判文书网以及相关文书检索

网站对诉讼文书予以删除存在争议。判决书等进行公示的目的是为了司法的公正判决，便于公民行使知

情权与监督权，最终实现法治的进步。但司法公开的信息本身必然包括个人信息，司法的透明化程度越

来越高与个人隐私的保护愈来愈强势必存在着矛盾与冲突。此时，司法的公开透明、司法的民主监督具

有更高的价值追求，应当对个人信息删除权进行限制。但限制并不代表对个人隐私权利的剥夺，当司法

信息为法律规定不得公开的，应当直接不予公开，无需个人信息主体主动行使删除权。 

4.5. 信息处理者合理使用 

如个人信息处理者合理使用个人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此时应当对个人信息删除权予以限制。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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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时代，网络互联互通是大势所趋，得数据者得天下。商业主体合理使用的个人信息，信息主体能否要

求删除存在争议。例如网络购物平台消费者能否要求平台删除自己的后台浏览记录等类似争议时有发生。

从商业交易习惯来看，个人信息处理者合理使用个人信息可以帮助其更好的了解用户需求提供更为优质

的服务。对于个人信息主体而言其本身享受处理者提供的优质服务且平台合理使用并没有对其隐私造成

侵害。如个人信息主体可以随意行使删除权，不仅不符合商业利益的追求，损害网络的互联互通，实则

是个人隐私的过度保护，导致权利滥用。当然，这里的“合理使用”应当做严格限定，对于合理的限度

范围应当做严格的限制，由审判机关进行严格认定，最终达到利益的平衡。 

5. 结语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将个人信息主体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删除个人信息确定为一项法定权利。

但是权利的行使应当具有明确的边界。现有立法中并没有规定限制个人信息删除权的具体情形，导致在

实践中开始存在个人信息删除权滥用的情形。个人信息处理者合理使用个人信息却被诉侵权，无故要求

删除的现象频发，扰乱了稳定的网络秩序。在现有法律没有单独规定限制行使删除权的情形时，应当从

现有基本法的规定以及民法基本原则出发，推断行使个人信息删除权的合理界限，并在司法裁判中对于

特定情形形成统一的裁判标准。与此同时，应当不断完善立法，弥补法律漏洞，吸收比较法中的有关规

定，以列举的形式明确限制个人信息删除权行使的具体情形，明确权利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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